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国家 、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选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激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诚实守信、报效祖

国、服务社会的优秀品质，根据山东学生资助管理标准(2018)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资助奖励对象为我校在校

生中二年级以上 (含二年级) 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的资助奖励对象为我校在校生中

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

奖学金的资助奖励对象为我校在校生中二年级以上(含二年

级)中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

少数民族学生。

第三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额度为每人每年 6000 元、

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的资助奖励额度为每人每年 5000 元。新

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资助



额度分为三个等次，一等奖 6000 元、二等奖 5000 元、三等

奖 4000 元。

第四条 申请条件

一、基本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遵守我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具有自我解困的意识。

其中生活俭朴的理解是无吸烟、喝酒、铺张浪费和超过一般

消费的现象。

(四)诚实守信，乐于助人，道德品质优良，具有良好

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大局观念，积极参加班级、二级学院、学

校的各项活动和工作，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五)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

的资助奖励对象除了符合上述 5 条的要求外，还应是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西藏自治区或青海海北藏

族自治州，民族为非汉族的学生。

二、学习申请条件

(一)学习刻苦，学习成绩优秀，没有不及格科目。



(二)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在本年级本

专业前 30%；对于特殊困难的学生，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

测评成绩排名可以位于前 50%。

(三)有无故旷课行为者取消参评资格。

第五条 评选程序

一、符合申报条件的学生自主向班级申报，并提交申报

材料，班级经民主评议产生推荐申报人名单，无异议报二级

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学生申报材料：本学年内的获

奖证书、学业成绩单、综合测评成绩单、与申请奖学金对应

的审批表。

二、各二级学院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推荐名单进

行资格审核并召开公开交流评审大会。大会采取推荐人公开

交流与评审委员会民主评议相结合、校派观察员现场监督的

办法，产生本二级学院励志奖学金推荐学生名单，二级学院

内公示不少于两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三、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励志奖学金评审工作

会议，对各二级学院名额分配、资格把关、评审过程、评审

结果等方面进行审查，审核通过后全校公示五个工作日，公

示无异议。评审结果经学校批准后按时报请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评审。

四、经上级评审通过，获得励志奖学金。



同一学年内，推荐申报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不

再推荐申报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

但可以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

第六条 学校按时将奖学金一次性发入获奖学生银行

账户并记入学生档案。

第七条 评选名单一旦确定，不允许更改、替换，也不

允许他人顶名，多人均分。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挪用、私

分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如发生退学等情况，不能将奖学金发

到学生手中需立即向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上报，不得因

此滞留在经办人或其他人手中。奖学金评选工作纳入资助工

作考核，出现问题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 (团委) 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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